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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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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：众 多 既有研 究 习惯 性关注
“

纠 纷及其解决
”

，
常 常 忽略纠 纷本身 的

转化 。 本文基于对
“

立案
”

这 一

司 法 程序 中 纠纷转 化环 节 的 剖析 ， 阐 释生 活

世界的 诸要素如何通过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进入法律世界 。 在 纠纷转化 为 案件 的

过程 中 ， 系 统化的 法律逻辑 与 曰 常 化 的 生活逻辑 的 交织 互动持续发 生 ， 纠 纷

格 式化的 内涵包括对纠纷 的定性 、命名 、 形 式 化 与 文牍 化 等 ， 并具体呈现 为
“

内部过滤
”

、

“

外部 包装
”

两大 阶段 过滤
一

＾ 装
”

机制 成 为 立 案过程 中 纠

纷转化 的核心机制 。 这显示 出主张程 序正义 的 司 法程序 与 约定俗成 的 惯 例

在互 动 中形成 了 
一种 亙为 制 约 、互为 限度 的 紧张关 系 ，

同 时也 一定 程度上 实

现 了 法律世界与 生 活世界 的 沟通 融合 。

关键词 ： 纠纷转化 纠纷格式化
“

过滤
一包装

”

机制

一

、 问题的提出

纠纷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重要议题 ，也是法律与社会研究的有力

切入点 。 纠纷概念
？
—经提出 ，

“

过程
”

意义就相伴而行 ，它支持更为动

态的研究进路 ，关注的焦点从
“

纠纷本身 （ 以及处理纠纷的技术 ） 向 纠

纷作为嵌人社会关系 中 的社会过程转换
”

（ Ｎａｄｅｒ＆Ｔｏｄｄ
，
１９７８

：
１ ６

； 纳

德尔 、 托德 ，
２００７

） 。 在过程视角下 ， 纠纷的产生和发展绝非一蹴而就 ，

而是存在转化 、升级的过程 ，如法人类学经典的
“

纠纷三阶段
”

理论将

纠纷分为
“

不满
”

（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） 阶段 、

“

冲突
”

（
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

） 阶段 、第三者介入

的
“

纠纷
”

（
ｄｉｓｐｕｔｅ

） 阶段 （ 纳德尔 、 托德 ，
２００７ ） 。 也有学者指出纠纷的

＊基金项 目
： 国 家社 会科学 基金 青年 项 目 （ １ ３ＣＳＨ００８

） ，

北 京 市 教委科研 计 划 项 目

（
ＳＭ２０ １４ １０００５００３

）
。 感谢匿 名审稿专 家的宝贵修改建议及潘建雷 、赵宇哲等 的帮助 。

① 相较于法学 ，社会学对糾 纷概念的理解较为宽泛 ，
即不仅仅局 限于 实际发生的争执与冲

突
，

且将糾纷概念的外延拓展到 日 常 生活 中人们在主观层面上的情绪和 态度 （ 陆益龙
，

２００９
； 郭星华 ，

２０ １３
：
１４２

；
肖 阳等 ，

２０１ ４
） 。 本文 中的糾纷采取上述广义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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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是一个对纷争进行事实和性质上的
“

认定
”

（
ｎａｍ ｉｎｇ ） ，对他人进行

“

归咎
”

（ ｂｌａｍｉｎｇ ） ， 并最后为此而向 自 认造成伤害的加害方
“

主张权

利
”

（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） 的过程 （ Ｆｅｌｓｔｉｎｅｒｅｔａｌ ＿
，
１ ９８０

－

 １９８ １
；程金华 、吴晓刚

，

２０ １ ０
） 。 其中在第三者介入或

“

主张权利
”

阶段
， 若干纠纷将求助于司

法 ， 叩击法院的大门 。 上述
“

过程论
”

意识到纠纷有不同的转化阶段 ，

？

但并没有进一步关注求助于司法的纠纷之后的状态 。

与
“

过程论
”

不同
，
纠纷研究的

“

意义论
”

则认为仅有对纠纷过程的

描述 ，而忽视纠纷意义系统的研究是不够的 ，它不足以理解冲突双方互

动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意义解释过程 。

“

（过程论 ）假定纠纷是沿着单一

的方向变化 的 ， 它没有看到不同 的当事人都会对纠 纷进行重新解

释……并不是纠纷 自身发生了转换 ，
而是不同 当事人在不同背景下用

不同的方式对事件的意义进行了解释 ，这些解释中的每
一种都会对冲

突的最终解决方式产生影响
”

（ 梅丽 ，
２００７

：
１２３

－

１２５ ） 。 具体地
，
纠纷

被当事人提交到法院 ， 同
一

纠纷可 以被解释为问题 ，
也可以被解释为案

件 ，争论的焦点是对纠纷事实的意义解释
，
问题解释与案件解释这两者

间的竞争将决定纠纷的性质与状态 （ 梅丽 ，
２００７

； 朱涛 ，
２０ １０

） 。

“

过程

论
”

与
“

意义论
”

虽然对纠纷转化持不同 的观点 ，但其内在逻辑却一致 ，

即承认纠纷有不同的状态 ，提交到法院的纠纷往往被视为案件 。 但两

者又共同忽略了一个问题 ：那些被提交到法院的纠纷是否 自然地就成

了案件 ？

事实上 ，纠纷转化为案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。

“

筛子
”

理论认

为 由于有各种社会机制的存在 ，在纠纷形成和转化的每一个阶段
，

都有

大量的冲突事件被过滤掉 ，直至纠纷终结为止 （ Ｇａｌａｎｔｅｒ
，
１ ９８３

ｈ 也就

是说 ，那些幸存下来被提交到法院 ，求助于司法的纠纷并不是都能成为

正式案件 ，
通过立案 ，

一部分纠纷因为不合格被淘汰 ，

一

部分则顺利通

过 （冉井富 ，
２００５ ） 。 同时

，
进人法院的纠纷经历司法程序的层层

“

打

磨
”

，
其本身原有的特质将被过滤或稀释 ，有研究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法

律
“

甩干
”

机制 ， 即司法过程就像
一台高速运转的甩干机 ，根据法律条

文与司法程序将
“

无关
”

的事项 （ 如道德 、 习惯 、经验 ） 当作多余的
“

水

分
”

甩掉 ，使纠纷披上法律外衣 （ 郭星华 ，
２０ １３

；刘正强 ，
２０ １４

 ） 。

① 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阶段并不单纯分立 ，
也不必依顺序进行 ，如 不满可直接升级到糾 纷阶

段
，

而纠紛也可降至一定的层级 （
纳德尔 、托德 ，

２００７
） 。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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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在纠纷转化的研究中 ，

“

甩干
”

机制是否足够解释立案过程中

的纠纷转化 ？ 在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中 ，纠纷转化为案件的一般模式

与过程是什么 ？ 普通民众如何通过立案过程与司法程序互动沟通 ？ 通

过细致剖析基层法院的立案程序流程及其实践逻辑 ，本文将重点关注

上述问题
，
并阐释系统化的法律逻辑与 日常化的生活逻辑之间的交织

互动
，
深化对纠纷转化之复杂性的研究 。

二、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

（
一

） 作为纠纷转化关键的立案

针对纠纷转化 ，
纠纷

“

过程论
”

将其区分为
“

不满
”

、

“

冲突
”

、

“

纠

纷
”

等阶段 ，
纠纷

“

意义论
”

则区分为
“

问题
”

或
“

案件
”

。 仔细看来 ， 这

两派理论暗含一致的假定 ， 即纠纷无论处于哪种状态 ，都有相应的纠纷

解决方式 。
？ 如在

“

过程论
”

视角下 ，

“

不满
”

阶段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忍

受 、回避与提出谴责 ；

“

冲突
”

阶段存在交涉与压服 ；
在第三方介入的

“

纠

纷
”

阶段存在调解 、仲裁与判决等 （纳德尔 、托德 ，
２００７

） 。 而在
“

意义论
”

视角下 ，作为
“

问题
”

的纠纷通常被认为可通过社区、社会团体等解决 ；
而

作为
“

案件
”

的纠纷则会上法院 （梅丽 ，
２００７ ） 。

事实上 ， 既有纠纷转化研究往往与纠纷解决紧密关联 ，或者说被置

于纠纷解决的视野之中 （ Ｓａｎｄ ｅｆｉｉｒ
，
２００８

；程金华 、吴晓刚 ，
２０１０

； 肖 阳等 ，

２０ １４
） 。 例如西方经典的

“

纠纷金字塔
＂

（
ｄｉｓｐｕｔｅ

ｐｙｒａｍｉｄ
） 理论模型有

三个重要的基本假设 ：

一

是不同层次？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同时存在 ；

二是大部分纠纷都会在较低层次得到解决 ，
只有少数会上升到司法程

序 中 ，即金字塔顶 ；
三是纠纷金字塔的结构取决于各个层次纠纷解决情

况 ，上升到司法程序的纠纷越多 ，纠纷金字塔顶越宽 ，说明较低层次的

纠纷解决方式较少为人们所选择 （
Ｆｅｌｓ ｔｉｎｅｒｅｔ ａｌ ．

，

１９８０
－ １９８ １

；储齐娟 ，

２０ １ ０
） 。 具体到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 ，麦宜生修正了

“

纠纷金字塔
”

模

型
，提出

“

纠纷宝塔
”

（
ｄｉｓｐｕｔｅ ｐａｇｏｄａ ） ，认为宝塔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

① 狭义的
“

到纷解决
”

仅指 纠纷得到 了 平息 ，
侧重结果 。 而广义 的

“

纠纷解决
”

也 包含 了处

理 、对待纠纷的 方式
，
或者说是一 种 糾 纷管 理 （

Ｍｅｎｙ ，
１９７９

；
朱涛 ，

２０１ １ ） 。 显 然 ，
本文的

“

糾 纷解 決
”

是广 义的 。

② 该理论中
“

层 次
”

所指没有位阶高下之分
，
指模型 中位置的不 同 。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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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相对封闭的 ，各个层次的纠纷及纠纷解决比例的增长或下降 ，并不一

定会导致其他层次 ，尤其是塔顶结构的变化 （Ｍｉｃｈｅ ｌｓｏｎ
，

２００７
） 。

“

金字

塔
”

与
“

宝塔
”

（ 以下简称
“

双塔
”

）模型的论证逻辑是一致的 ， 纠纷转化

与纠纷解决在模型中都呈现为两个相互独立却又紧密关联的维度 。 纠

纷转化 （从不满到司法案件 ） 与纠纷解决方式选择 （从忍耐到求助司

法） 紧密关联 ，纠纷的转化升级也意味着解决方式更制度化与升级 （程

金华 、吴晓刚 ，
２０１０ ） ，但两者又指涉不同的内容 ，

并不是同一个范畴 。

“

双塔
”

模型对于理解纠纷解决机制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推进 ，但由

于将纠纷、纠纷解决机制 以及纠纷解决过程纳人同一个分析模型 ，
某种

程度上造成了模型的超稳定性 ，即认为所有的纠纷必然都会得到解决 ，

区别只是落在模型的哪一个位置 ，但现实中总有一些纠纷并没有得到

解决 ，被遗落在既有模型之外 （储卉娟 ，
２０１０

；
郭星华 ， ２０１ ３ ） 。 这些纠纷

在不同层次解决方式间来回反复
“

震荡
”

却得不到消解 ，最后下漏成为暴

力犯罪 （郭星华 、 曲麒翰 ，
２０ １ １

） 。 纠纷震荡及其漏斗效应进一步提醒我

们
，
尽管纠纷转化与纠纷解决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、亲和性 ，

但纠

纷解决视野不足以完整呈现纠纷转化
，
纠纷与纠纷解决并非一一对应 。

可见在既有研究中 ，对
“

纠纷一纠纷解决
”

两者间关联的预设性太

强 ，导致在研究纠纷过程时 ，大量研究不知不觉走人纠纷解决的过程 ，

忽略纠纷本身的转化 ，其背后蕴含着纠纷解决之社会本位的立场 （ 郭

星华 ，
２０ １３ ） 。 事实上 ，纠纷解决的研究重点不在纠纷本身 ， 而更多关

注各种社会规则 （包括法律 ）之间的互动与关系问题 （储卉婿 ，
２０１ ０

；郭

星华 ，
２０ １３ ） 。 纠纷解决研究包含解决机制 、解决对象 、 解决机构等方

面
，是对纠纷的应对 （ 肖 阳等 ，

２０ １４
） ，
而纠纷转化研究的重点在于纠纷

本身状态 、性质的变化 ，即纠纷的产生、发展 、消弭等 。
？

在纠纷转化过程中 ，并不是所有初级层次的纠纷（如不满 ）都会求

助于 司法 ，进而上升到案件层面 。

“

双塔
”

模型及其相关研究均发现 ，

现实生活 中只有少数纠纷最后会进人司法程序 。 但是 ，那些被带到法

院的纠纷并不会 自然地转化为案件 ，纠纷要转化为案件 ，立案过程是关

键 。 倘若
“

跳跃
”

这一过程 ， 纠纷的转化将出现
“

空 白
”

或
“

断裂
”

。 另
一

方面 ，从纠纷解决来看 ，纠纷的转化升级也意味着解决方式更制度化

① 糾纷转化也与 纠 纷类型 变化不同 ，
糾纷类型可划 分为 民事 、

行政 、 刑事 等
，

或划 分为 土 地

纠纷 、继承纠纷等 。 糾纷类型对糾 纷解决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（ 程金华 ，
２００９ ） 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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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升级 ， 司法诉讼在纠纷解决中 的效果一直饱受争议 （ 张泰苏 ，
２００９

） ，

但就立案而言 ，立案前置于调解 、仲裁 、判决这些具体的纠纷解决方式 ，

是司法解决纠纷的前提。 由此 ，
立案过程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双重凸显

，

它既是纠纷转化为案件的关键环节 ，也是司法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 。

（二 ）立案的研究鹏

长期以来 ，有关立案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种进路 。

一方面是占据

法学界主流的规范性研究进路 ，针对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 、立案标准
“

高阶化
”

、司法政策调整引发的
“

合法性限制
”

等进行法理分析 （张卫

平
，
２００９

） ，认为我国立案程序堪称古怪
，
但生命力异常顽强 ，乃至于中

国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这一既成事实使比较研究不足以解释或解决中 国

民事立案程序的独特问题 （傅郁林 ，
２０ １ １

） 。 这类研究更多关注程序规

范适用和立法建议 （段文波 ，
２０１２

） ，对立案过程的实践逻辑关注有限 ，

细致详尽的实证分析不足 。 另一方面 ，以法社会学为代表的实证性研

究进路则关注纠纷转化为案件的条件和实践逻辑 ，从不同侧面触及了

立案的复杂性 ：

一是宏观上中国社会大部分的基层纠纷都通过社会和

政治手段解决 ，只有少量纠纷进入了司法体系 （
ＭｉＣｈｅ ｌＳ〇ｎ

，
２００７

，

２００８
；

刘思达 、吴洪淇 ，

２０ １０
） ，
但这并不能证明司法解纠不重要 ，反而引 出 了

立案机制是否合理的问题 。 二是从法院组织的角度来看 ，
立案机制和

法院 自身的运作状况息息相关 ，如
“

立案政治学
”

说明法院在审查许多

案件时 ，

？不仅要审査立案形式要件 ，还要考虑案件与当地的安定团结

局势与党政中心工作的关系 ， 因此立案问题从法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

和社会问题 （应星 、徐胤 ，
２００９ ） 。 三是纠纷当事人特质 （如观念） 也会

影响立案机制的运转 ，特别是原告的法律意识 ，往往随着接触司法程度

的深入而改变 （
〇 〇１１＾６ １

＂

，
２００６

） 。 有研究认为当事人在经历了 司法解

纠后 ，对中国基层司法的公正普遍缺乏信心 （
Ｍ 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＆Ｒｅａｄ

，
２０ １ １

） ，

也有相反的研究认为当事人总体上对其司法解纠的经历感到满意 ，甚

至会鼓励其他没有经历的人运用司法的手段 （
Ｌａｎｄｒｙ ，

２００８ ） 。 值得注

意的是 ，立案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受上述各类外部性因素影响 ，
立案

过程本身的实践逻辑也十分多元 。 如立案过程中涉及话语的转换和构

① 该研究以行政纠纷为例关 注立案机制 。 另外有关行政纠纷解决 的研究 ，
可参见程金华 ，

２００９
；
张泰苏

，

２００９ 等 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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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， 纠纷作为问题解释还是案件解释将预示不同的处理方式 （ 梅丽 ，

２００７
）

，
法官和当事人的话语表现展示出微观语言实践与宏观社会过

程之间的联系 （ Ｈｅ＆Ｎｇ ， ２０ １３ ） 。 同时 ，当事人学习司法语言 、准备法

律要求的文书和证据 、忍受立案答复等也是立案过程中对纠纷转化的

规制 （ 苏力 ，

２０００
；

Ｈｅｅｔａｌ ．

，

２０ １３
）〇

综上研究表明 ，纠纷一旦被提交到法院 ，立案成为纠紛转化的关

键 ，
而能否立案又充满着诸多变数 。 立案是民众 日常生活的

“

生活世

界
”？与法律系统产生关联的

“

人口处
”

，呈现着普通民众与法律人的微

观互动过程 （刘思达 ，
２００７

） ，
立案界限以 内是国家法接管的世界 ，

在此

之外则是社会或国家行政权力 的范畴 （储卉娟 ，
２０ １２

） ，
针对立案过程

的研究将深化对纠纷转化复杂性的理解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。

本文的研究基于笔者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在 Ａ 县人民法院＠历时多年

的实地调查 ， 收集的大量案件卷宗等文献资料 ，
以及旁听庭审和访谈

法官获取的语音资料等 。 研究资料大体可归纳为三大方面 ：

一是法

院的各类文件档案资料 ， 涵盖历年司法统计 、案例汇编 、会议记录 、规

章制度以及案件卷宗 ， 这是本文文本资料分析的基础 。 二是法 院实

际运行的资料 ， 通过旁听庭审 、非参与观察等现场调查方式 ， 积累记

录资料并编号归类 。 三是法官与纠纷当事人的资料 ，
包括对分布在

法院多个部门的多位法官进行深度访谈 ，被访法官分布于立案庭 、 民

一庭 、 民二庭 、档案室 、研究室 、执行庭还有 乡镇人 民法庭等 ，且通过

日 常接触 ，在食堂 、餐馆 、单位宿舍等轻松的场合也获得了一部分辅

助性的法官访谈资料 。

本文以立案过程为切人点
，
重点关注纠纷转化为案件的运行机制

及其实践逻辑 。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：第三部分研究
“

纠纷一案件
”

的

性质转化 ，展示纠纷的定性与法律命名 ，呈现
“

内部过滤
”

机制 。 第四

部分研究
“

纠纷
一

案件
”

的形式转化 ，展现纠纷的形式化与文牍化过

程
，
呈现

‘‘

外部包装
”

机制 。 最后讨论立案过程 ， 总结并阐释纠纷格式

化的定义 、内涵与
“

过滤
一

包装
”

机制 ，并回应相关研究 。

① 此处生活世界与 系统两分的概念借用 自哈贝 马斯的 社会理论 ，并将发生在 家庭、社区等

按照传统伦理规范和 习俗所确定 的交往 实践称作生 活世界 中 的 日 常交往实践 （哈 Ｊ５ 马

斯
，
２００３

） 。

② 本文的调研访谈资料如没有特别注 明 ，
均来 自 笔者在 Ａ 县人民法院 的实地调 查 。 为集 中

研究主题 ，
本文所涉及案件均为一 审民事案件 ， 未涉及行政、刑事类案件 。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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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“

内部过滤
”

：纠纷一案件的性质转化

（
一

）纠纷的定性——界定可审判性

在基层法院 ，初次来法院的民众往往对立案？程序感到陌生 ，甚至

完全不知立案的要件所在 。 他们虽抱有将纠纷提交到法院要求解决的

想法
，
却在立案大厅常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。 很多原告一开始很少会

去找律师 ，或者说还缺少找律师的意识 ， 因此在立案大厅原告会很 自然

地将立案法官当作咨询对象 。

Ａ 法官 ：老百姓是直接找到法院的 。 啊 ，这个 东 西怎 么 弄弄 ，

都来 问我们法院 。 然后有些老百姓直接跑过来就 问 ：

“

啊呀 ，
我这

个案子能不能打 赢？ 我能不 能要到钱？

” “

我们 打赢 的 几率是 多

少 ？

”

如果要 离婚的案子 ，什 么 什 么 的说一大堆 ， 问 我们能不能 离

掉的 ？

问 ：

②那您有耐心听他们讲完吗？

Ａ 法官 ： 那不是的 ， 我有时候要说的 。 有时候 么
， 听 听 。 说

的 不 多 ，我就 听 。 然后我们就说 ，
这些 问 题我们吃 不 消 回答的 。

这些 问题是法 官 审理过程 中 ， 法 官会给说法的 ……再说呢 ， 这

只是原告单方面 的说法 。 这种话
，
比如

“

啊
，
你 能打 赢的

”

不 好

随便乱说的 … … 他们 （ 当 事人 ） 到 时候会说 ，

“

哎呀 ， 某个 法 官

是这 么 说 的
”
……他们 老 百 姓就是这样 的 。 那 我有 的 时候 就

说
，

“

啊
， 这种 问题你去 问律师好 了 。 找律师 问 吧……你不 要再

问 了

Ａ 法官的话表明在基层法院 ， 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传统

观念的影响 ，他们往往采取 自诉方式 ，立案法官常成为最直接的咨询对

象。 由此立案大厅的法官不仅要负责立案 ，
而且要承担起法律咨询的

工作
；
同时也要进行立案过滤 ，将不能受理的纠纷排除在外 。 根据我国

① 本文的
“

立案
”

是广 义上的
，
即涵盖 了 民事一 审普通程序上的起诉与受理 、审理前的准备

（傅郁林 ，

２０１ １
） 。 这与 当前立案庭的工作职责 范畴 、 司法 实践 中的立案程序范畴相

一致 。

② 引 用对话 中的
‘ ‘

问
”

，
是指 笔者在访谈 中 的提问 ，

以 下同 。
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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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民事诉讼法》 （２０ １２ ）
？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，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

件 ： （ １ ）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、法人和其他组织 ；
（ ２ ） 有

明确的被告
；
（３ 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 、理由

；
（４ ） 属于人民法院受

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。 上述起诉条件的审查 ，
往往

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 ，且与一时一地司法政策的变动息息相关 （ 张卫

平 ，
２００９ ） ，而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纠纷 ，

才能立案受理 。 但对来 Ａ 县

人民法院的很多原告来说 ，其要求
“

可以贏
”

的结果 ， 但很少考虑纠纷

是否符合法院立案的条件 。 正如加拉格尔所言 ，原告在接触司法过程

时 ，尽管他们对司法程序和他们实际的
“

法律化
”

权利仅有模糊和不确

定的知识 ，但却带着司法保护他们权利 的可能性的高度期待 。 在运用

法律的过程中 ， 原告的法律意识在两个分离的维度上改变 ： 对法律效

力／能力的感觉
，
对司法体系的观念／评价 （

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，
２００６

） 。 立案法官

在向当事人解释 ，根据法律规定 ，尤其是司法政策调整导致纠纷是否可

以立案时 ，实际上传达着法律效力的范围和司法体系的观念 。

我国法院长期普遍实行
“

审查立案
”

，而非
“

登记立案
”

制度 。

？ 法

院对诉至法院的纠纷进行审査时 ， 法院 （具体是立案法官 ） 有机会通

过法律运作将
一部分纠纷纳人

“

案件
”

受理程序 ，送上司法审理的流

水线
，而有些纠纷在立案环节就被过滤 。 经过筛选的纠纷 ，才能真正

进人法律程序 （ 郭星华 ，
２０ １ ３

） 。 上述
“

审査
”

或
“

筛选
”

，包含对纠纷

进行法律条件的审查 ，如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，超出法院职责之外

的起诉将不予受理 。 法律条件的审査往往有据可循 ，而基层法院对

某些纠纷的政治条件审查却是隐秘的
，
往往与纠纷的敏感性、地方的

土政策等有密切的关系 。 如 Ａ 县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下列纠纷在决定

立案前
，
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批 ： （ １ ）事关社会政治稳定的热点 、敏感案

件和集团诉讼案件 ； （ ２ ）党委 、人大和上级法院要求专案报告的案件 ；

① 本文涉及的立法 、 司 法文件 ， 为行文简 洁做如下处理 ：
２０ 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通过《 中 华人民

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》
，
简称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（２０ １２ ）

；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 于适 用 〈 中 华人民共

和 国 民事诉讼法 〉的 解释》 ，
简称《 民诉解释》 （

２０１５
） 。

② ２０１ ５ 年 ２ 月 ２６０发布 的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——人民法

院第 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（ ２０１４
－

２０ １８ ） 》 专 门提出
‘‘

变立案 审查制为 立案登记 制 ，
对人民

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，做到 有案必立 、有诉必理 ，保障 当事人诉权
”

的 目 标。 立案 这
一 司 法重要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 。 ２０１ ５ 年 ４ 月 １ 日

，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

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《 关于人 民法 院推行立案登记制 改革 的意见 》
，
最 高人民

法院 ４ 月 １ ５ 日 印发了该意见
，
意见 自 ５ 月 １ 日 起施行。

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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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３

）涉及乡镇 （街道 ） 以上政府和市级部 门 的案件 ； （
４

） 其他需要报告

的案件 。

？ 上述涉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纠纷类型 ，
不由立案庭决定立

案 ，而必须由政治意识、

“

大局
”

意识更强的院领导来负责审査 ，将
“

麻

烦事儿
”

尽可能
一

开始就挡在法院大门之外 。 纠纷是否具有可审判性

并进人审理程序 ，不仅要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，而且要看是否符合地方

政治与社会稳定要求 ， 即
“

政法逻辑
”

（ 丁卫 ，
２０ １４

：
３０５

） 。 在基层司法

实践中 ， 司法过程 （包括立案 ）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和政治过程 ，具有各

种不同权力的多重主体 （ 院长 、副院长 、庭长 、地方官员 ）都有可能对这
一过程施加影响 。 法律程序往往被行政级别系统所包容 ，本地的政治

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法律程序在司法过程中 的运作 （ 刘思达 ，

２００５ ） 。 这也体现了司法实践中特定的权力关系与司法运作的内在逻

辑之间的竞争 （布迪厄 ，
１９９９

） ，
并在立案过程中体现为

“

过滤
”

各种可

能难以裁判与执行或与同级政府有利害关系的纠纷 ， 即权力限制 了纠

纷的
“

资格
”
——能否立案 ；

而司法约束的是
“

领域
”

，即纠纷的类型 、案

由等 。

（二 ）纠纷的法律命名
——案由

那些通过立案法官审查 ，经历分管院长审批 ，有幸被批准同意立案

的纠纷 ，仍然不是案件 。 要成为案件还面临如何对纠纷进行法律意义

的命名 ，即案由 。 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 。 原告

的诉讼请求被立案庭接受后 ，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技术处理 ，才能进一

步在法律的规则和概念体系 中找到某个对应的名称
——

“

案 由
”
——

来命名 日 常生活中的纠纷。 案 由 的主词称谓多种多样 ，
民事案件中较

常见的有离婚 、买卖合同 、借款 、劳动争议 、财产权属等 。

命名案 由 ，首先是立何种案由的问题 。 案由一旦确定 ，关系到如何

概念化
“

事实
”

以及
“

事实
”

的来源
，
且意味着将纠纷纳人不同类型的司

法统计口径 。 梅丽认为谁 （对案由 ） 的解释占据优势地位 ，谁就能决定

（ 纠纷 ）处理方式 。 她对美国基层法院的研究发现 ，
确定案 由的张力主

要发生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 。 ． 法院争取把纠纷命名为
一

个道德问题或

治疗问题而采用非法律方式处理 ，原告则争取把纠纷命名为
一个法律

案件而要求 以法律方式处理 （ 梅丽 ，
２００７

 ） 。

一种案由代表
一

种对应的

① 《
Ａ 县人民法院审判 流程管理规程》第 十九条 。

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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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关系 ，案由的选择将影响适用法律依据的选择 ，
乃至影响案件审理

的性质
，
如采取法庭调解还是判决 。 尽管我 国在法律程序上尊重原告

的案 由决定权
，
但实际操作中 ， 由于原告在立案时往往不清楚案 由对 日

后程序操作的重要意义 ，
因此基层法院由立案法官代立案由 的情况很

常见 。

Ｂ 法官 ：案 由其 实本来不应该是我们定
，
按照道理应该是 当 事

人本人定 。 因 为一个案子 ，他可以从这个方向打官 司 ，
也可以从那

个方向打官 司
，那我们要尊重 当事人…

…但有些案由 明 明是知道

的
，他没有写

，
比如借贷 ，那我们就替他写 了 。 这个不需要探讨的 ，

是吧 ？ 但是有些 问题你就需要考虑一下 了 ，
从哪个角 度会比较好

一点…… 比如坐客车受伤 了
，
那我是从交通事故打官 司 好呢？ 还

是从客运合 同的 角度？ 就是说选择应该是 由本人做出 的
，
而不是

由我们做 出 的 。

问 ：那事 实上呢 ？ 都是法官在做 出 ？

Ｂ 法官 ： 那不是。 我们会问 的 呀 。 问你想从哪个角 度打官 司 ？

律师是知道 的 ，
但是 当 事人往往不 清楚 。 那你 得要 问 他 （ 当 事

人
） 。 问他以后 ，他说他不 知道什 么

。 那我就要跟他做解释 了 ， 我

说这个 角 度呢是怎 么样 ， 那个角 度呢又是怎 么样 。 但是这个案 由

呢
，好像又是不一样的 ！

由此可见 ，同样的冲突 、事件 、人物、行为等等 ，
可以用完全不同的

方式给予命名与解释 （朱涛 ，
２０１０

） 。 命名来 自 司法领域 ，
而不是社会

关系领域 ，每种命名都预示着一种解决方式 ，原告曾经的司法经历以及

是否得到指导 ，对案 由 的确定有很大的影响 （ 梅丽 ，
２００７

） 。 法律要求

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 ，结合 自 己 的诉讼请求 ，应选择
一

个恰当 的案

由 。 司法理想上
，
倘若当事人有较高的法律素养 ，那么当事人与法官也

可一起讨论案 由 ，但实践中 ，基层法院的案由解释常常因当事人法律知

识的缺乏而变为由法官主导 ，通过法官的步步释明与引导 ， 司法程序才

能继续推进 。 换言之 ，法官因其具备专业知识获得了
“

案 由解释权
”

，

而当事人的
“

案由决定权
”

这一法律权利则因其缺乏法律知识常常无

法实现 。 可见案由确定的过程不是单纯依赖法律规定 ，
而是由现实法

律场域中法官与当事人间的互动实践所决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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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 ，案 由的确定涉及处理一些可立案也可不立案的纠纷 ，

？有助于

法官把握当事人争讼的焦点 。
《案 由规定》 （ ２０１ １ ）规定原告起诉时选择

合适的案 由是其义务和责任 ，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，
而不应该代

为选择 。 如原告选择的案 由确实错误 ，经释明后其仍坚持不改 ，
就应该

裁定驳回 。 实践中法院常常通过释明来纠正原告的不当案由 ，
以避免 日

后审理中的法律关系混乱 。 上述案由确定的现状实际与案 由所用的语

言息息相关 ， 因为
“

法律是语言的法律……道德和习俗也许是包含在人

类的行动中的 ，但法律却是通过语言而产生的
”

（
Ｔｉｅｒｓｍａ

，
２０００

；
郭星华 ，

２０ １ ３
：
２３２

） 。 如根据上级法院规定 ，
Ａ 县人民法院对

“

口粮款
”

这类案件

应不予立案 。 但实际上在
“

土地安置
” ②的案 由下

，

“

口粮款
”

的騰请求

也能变相立案。 在这里
，
所谓的纠纷

“

案由
”

是
一

种
“

法律案由
”

，是可以

通过语言解释来建构的事实 。 语言作为法律借以完成其多数工作的工

具 ，亦成为法律权力得以实现和运用的重要机制 （康利 、欧巴尔 ，
２００７

） 。

第三 ，案 由 的确定虽是完成立案程序的一小步 ，但其影响却会在 日

后的庭审之中再次显现 ， 因为案由影响到相应的审判策略调整及法律

适用 问题 ，

“

牵一发而动全身
”

（ 丁卫 ，
２０ １４

：

１８７
） 。

案 由对判案的影响是有的 。
一开始

，
立案庭的案 由未必是正

确 的
，
庭审之后 ，

说实话啊 ，案 由 实际上是确定诉讼标的 问题 ，

一个

案由 ，
就是一个诉讼标 的… …立案庭确定案 由

，
那 自 然 而 然 的 ，

是

要确定诉讼的 某种法律关 系 ……但是在 审理 中发现 ，
可能他们 立

案庭在定的 时候是代理关 系
，
而庭审 时发现是借贷关 系 。 这样的

话呢
，
不 同的 关 系

，

适用 法律是不一样的 。 那你得改变案 由啊
，
对

不对 ？ 那你就要行使释明权 。 （ Ｄ 法官语 ）

按诉讼程序 ，案由一且有错 ，对整个案件的定性 、案件审理的适用

法律依据就存在问题 ，严格来说整个案件审理进程得进行重大变动 ，
以

① 司法实践 中 ，
各地基Ａ法院曾 出现 因无适用 案 由对纠 纷不予立案的情况 。 为此 ，《案 由规

定 》
（
２〇 １ １

） 专 门指 出
，

不得将修改后的 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等 同 于《 民事诉讼法 》第 一百

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 ， 不得 以 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 的 《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 》 中没

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 为 由 ，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，
影响 当事人行使诉权 。

②
“

土地安置
”

泛指由 土地安置补助 费 引起的 纠 纷。 土地安置补助 费 指土地枝征用后 ， 为 了

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 口的生活 ， 国 家所给予的补助费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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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补立案的瑕疵 ，但在实际程序操作中并不是这样 ，

Ｅ 法官就坦言 ：

“

审

判过程中是可以调整案 由的 。 这恰恰体现 了对实体正义的强调 ，
而不

是诉讼法所提倡的对程序正义的侧重 。

”

案 由的调整是法院试图管理 、操纵 、掌控纠纷的方式之一 。 在法院

程序的任何
一个阶段 ，对所发生的纠纷应该解释为案件还是问题都存

在争议 （梅丽 ，
２００７ ） 。 法院实施的策略 （ 立案与否 、调解与否 、标的确定

等 ）取决于将纠纷命名为何种案由 。 案 由体现了纠纷在司法上属于何种

法律关系
，
应当归人何种类别 ，及相应可能的司法应对策略 。 可见 ，纠纷

的法律命名 ，
绝不是简单的贴上法律标签 ，而是反映了在纠纷转化过程

中 ，
通过案由的链接 ，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复杂的现实生活世界得以勾连 。

终于 ，当纠纷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 ，通过审查且可以被法律所命名 ，

纠纷在立案环节完成了
“

内部过滤
”

阶段 。 通过原告与立案法官之间的

接触 ，纠纷作为案件已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 （梅丽 ，
２００７ ） 。 在这个阶

段 ，倘若将民众提交的纠纷比喻为原酒 ，那么经过过滤 （含勾调 ） ，原酒已

转化为成品酒
，
不仅道德 、 习惯等诸多非法律因素被

“

甩干
”

（刘正强 ，

２０ １４
） ，而且其本身 已发生了微妙的司法酿造转变 。 形象地说 ，

“

内部过

滤
”

不仅有侧重物理意义上的
“

甩干
”

（ 除去非法律杂质 ） ，也有
“

物理一

化学
”

意义上的勾调 ， 即从原酒到成品酒的转化 ，需在勾调师的操作下 ，

既要有除去杂质 、温度控制 、时间沉淀等过程 ，
也要以高超的技艺加人酒

精 、７ＪＣ 、辅助品等进行合成 。 这种工艺技法 ，只有经过专业训练与切身实

践 ，方能熟练掌握分寸 。 与之类比 ，前述纠纷的定性、纠纷的法律命名过

程是发生了司法过滤与勾调 ，包括一部分纠纷被挡在法院之外 ，纠纷被加

诸政治、政策 、社会因素予以考量 ，纠纷事实被法律关系
“

概念化＇纠纷被

法律语言所建构 ，以及纠纷性质被案由调整重新解释等 。 立案法官某种程

度上扮演了司法勾调师的角色 。 可见 ，通过纠纷的定性 、纠纷的法律命名 ，

纠纷原态 （原酒 ）到
“

内部过滤
”

后的纠纷 （成品酒） ， 已经完成了
“

纠纷一案

件
”

的性质转化 。 但至此纠纷仍不足以成功立案 ，紧接着还需
“

外部包装＇

四 、

“

外部包装
”

：纠纷一案件的形式转化

（
一

）纠纷的形式化
——材料

要满足立案的形式化条件 ，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原告至少需提供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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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材料 ：起诉状 、证据材料 、身份材料 。

ｉ ＿ 起诉状

《 民事诉讼法》 （ ２０ １ ２ ）要求起诉应当 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。 立

案法官首先关心如何将原告们千差万别的原始起诉状
“

统一
”

为司法

格式要求的样式 。 模板化起诉状一般包含如下要素 ： （ １ ）原告 （ 姓名 、

性别 、年龄 、 民族 、籍贯 、职业 、住址 ） ； （２ ） 被告 （姓名 、性别 、年龄 、 民族 、

籍贯 、职业 、住址 ） ； （
３

） 诉讼请求 ；
（ ４ ）事实和理由 ； （ ５ ）具状人落款 。

如下面是 ２０ １２ （ ６

“

） 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 ：



Ａ 县人民法院起诉状


起诉状

原告 ：
ＸＸＸ

，
女

，

ＸＸＸＸ 年 ＸＸ 月 ＸＸ 日 出生
，
汉族

，
农民 。 住址

，

ｘｘｘｘｘ 。

被告 ：
ＸＸ 县 ＸＸ村村民委员会 。 地址 ： ｘｘｘｘｘ 。 法人代表 ：

ｘｘｘ。

诉讼请求 ：
１ 、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安置补助费人民市 １００００元

；

２
、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。

事实和理由 ：

２０１ ２ 年 １ 月
，
被告按照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《土地安置补助费分配方案》 向

村民发放土地安置补助费 ，每人 １００００元 。 但以原告已出嫁为 由不予发放 。

原告认为 ，原告作为被告村民 ，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待遇 ，依法应当享有土地安置补

助费 ，故向贵院提起诉讼。 希依法裁判 。

此致

ＸＸ 县人民法院

具状人 ：
ＸＸＸ

日期 ：
ｘ 年Ｘ 月 Ｘ 日

上述起诉状按《民事诉讼法》 （ ２０ １２
 ）规定具体制作 ，展示的不是原

告漫无边际 、细节的 、情感的说辞 ，而是冰冷规范的法律化语言 。 起诉

状要求格式简明 ，
不需列人事实的详细描述 ，

只需说明时间 、地点 、纠纷

事 由即可 。 裁决请求的提出也是笼统
“

依法
”

，而不是依具体的什么法

条 。 具体事实 、 法条等都不是起诉状写作的关键 ，最关键的是格式是否

可行 ，如 Ａ法官所说 ：

“

立案的时候关注形式上的要求 ，实体是审理过

程的事儿……立案的说明不用太复杂 ，因为庭审的时候 ，法官会让他们

再陈述… …状纸会要求最基本的内容 ，

‘

事实基本情况
’”

。

成形后的起诉状展示了案件的结构 ，反映诉讼请求 。 但案件的结

构有时会与原告的经历、纠纷的社会事实存在
一

定的差距。 纠纷往往

有一个逐渐累积和发展的过程 ，但这一过程并不会反映在案件结构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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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（梅丽 ，
２００７ ） 。 更何况大多数原告实际上都无法一次性地达到起诉

状形式上的要求
，于是请人 （包括律师 ）代写 、在立案法官指导下写 ，

成

为最常见的两种方式 。 在基层法院 ，
有民众甚至直接请求法官帮忙代

写 ，而不仅仅是指导 。

Ｃ 法官 ：指导写起诉状和代原告写是两码事儿 。

问
：你没有帮原告写 过吗 ？

Ｃ 法官 ： 写 的话怎 么说呢 。 有些认识的亲戚啊 ，
也写的 … …但

我一般不代写 。 有的 时候 ，
他们会说 ，你这个人怎么 这样的啊 。 中

国人说叫你这样弄一下都不行啊 ， 怎 么 这样 （做人 ） 的 。 事实 上 ，

我 的思维里面 ，就是觉得法 官不应该做这些的 。 因 为你是原告是

不是？ 那被告怎么 办……我是这么 理解的 。

这里 ，程序正义的法律逻辑与乡土社会道义的生活逻辑产生了 冲

突 ：对立案法官来说 ，在程序操作上保持中立是恪守法律公正性的应有

之义 ，但以
“

举手之劳
”

助人 ， 特别是帮助与 自 己有血缘 、地缘 、业缘或

朋友关系的人 （ 在基层法院 ， 很多原告很可能与立案法官有这类关

系 ） ，则是中 国人应有的
“

伦理义务
”

。 迫于道德与人情的压力 ，情感因

素难免渗人立案过程 。

２ ． 证据材料

根据立案规定
，原告立案时还需提供一定的证据材料 ，

？但基层法

院面临的突出 问题是 ：很多民众来打官司时抱着朴素的
“

讨个说法
”

、

“

主持公道
”

的想法 ，并不具有现代法律要求的证据意识 ，也常常没有

准备相应证据 。 因此当立案法官要求原告提交证据材料时 ，原告的答

复常常五花八门 。
Ｈ 法官举例说 ：

“

证据 ，我没有证据 。 这事就这样
”

；

“

证据 ，你去我村里问问就行 ，我说的就是证据啊 。

”

证据在其他村民听来似乎有些荒谬 ，事实上却反映了很多法律要

求的证据对普通民众的不现实性 。 类似上面的回答往往令立案法官很

为难 ，依《民事诉讼法》 （
２〇 １２

）第六十三条规定 ，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

① 依《 民事诉讼法》 （２〇 １２
） 第六 十四 、六十五条规定 ，

当事人对 自 己提 出的 主张
，
有责任提

供证据 ，
且应 当及时提供证据 。 第

一 百二十 一条规定
，

起诉状应 记 明证据和证据来 源 。

当 然 ，
证据的提供绝不仅局限于立案时 。

１４



Ｉ专题研 究 Ｉ纠纷格式化 ：立案过程中的纠纷转化研究

述 ，但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，
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？法官无法将 民

众的这种 口语答复转化为法律要求的证据 ，
正如苏力所说

“

证据的证

据力确实是在也只有在一个地方性的意义之网 中才能获得
”

（ 苏力 ，

２０００ ：
１８

） 。 立案法官一般只能让原告回去收集证据方能立案 ，

？但即

使是特意搜集的证据 ，普通民众能提供的也往往非常简单。 如土地安

置类案件 ，
很多原告能提供的只是土地承包权证 。

这里 ，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与民众日常性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冲突 ，

司法程序的要求面临着证据缺失的现实尴尬 。 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少意

识去保留证据 ，证据是法律世界的通行证
，
却不是生活世界所必需 。 法

律世界中 的事实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
，
通过证据链

，
事实才能以抽象化

的法律符号 、概念 、命题重新组织起来 ，法官才能做出裁决 。 在立案这
一

“

入口处
”

，
司法要求非专业人员将其 日常问题转化为专 门 的 、从生

活世界经验情境中抽象出来的法律构造 （哈贝马斯 ，
２００３

） 。

３ ． 身份材料

除原告 自 己 的身份材料外 ，立案程序还要求提供被告的身份材

料
，

？这又是原告面临的问题 。 大部分情况下只需提供姓名 、住址等基

本情况即可
，
但有时需要被告更详细的信息 ，原告就无能为力 了 。 Ｆ法

官说 ：

“

拿不到对方的户籍卡 ，我们法院主动与公安局联系 。 法院感觉

有点像服务机构 ，我担心不中立 。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
，
这样

做是不是可行 ，算不算违背法律中立的精神 。 但是你说要老百姓 自 己

去弄 （ 户籍卡 ）
，

根本就取不到的 。

”

从中立公正的角度来说 ，
作为法官不应对诉讼当事人双方有任

何偏颇 ，这才符合程序正义之平等对待的基本要义。 但在实际司法

实践中 ，法官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 ， 因此要单纯做到 中立既不

容易也不现实 。 民众来法院寻求帮助 ，不仅是结果意义上的 ，
也包括

过程的帮助 。 大到司法救济 ，小到取得一份户籍卡 ，对民众来说都是

① 《 民诉解释》
（
２０１ ５ ） 第 九十条指 出 当事人对 自 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椐的事 实

，
应 当提

供证据加以证明 。

② 法官应 引导 当事人举证 ，
进行必要的调

＇

查 、 走访等
，
尽可能 多地发现案件真实 。 但考虑 到

现 实情况
，
《 民诉 》解释 （２０１ ５ ）第 九十六条指 出

，
除规定外 ，

人民法院调查 收集证据 ，
应 ＊

依照 当事人的 申请进行 。

③ 《民事诉讼法》 （
２０１ ２ ）第一百二 十一条规定 ，起诉状应记 明被告的姓名 、 性别 、

工作 单位 、

住所等信息 ，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等信息 。 同 时 ， 《民诉 》 解释 （ ２０ １５

）
第 三 条

指 出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 籍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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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主持正义的应有之义 。 但对法官来说 ，
既要守住程序正义的底

线 ，又要为当事人服务以显示
“

司法为民
”

、

“

能动司法
”

的亲和力却需

要平衡技巧 。

（二 〉纠纷的文牍化一一表格

具备起诉状 、证据与身份材料 ，
立案法官紧接着会制作

“

立案审批

表
”

，并发放
“

受理案件通知书
”

和
“

开庭传票
”

给原告 ，让原告预交诉讼

费用 。

？ 这些一步到位的程序操作 ，
目 的是让原告当场就可 以被

‘‘

送

达
”

，免去原告再次往返法院取立案材料 。 这也是 Ａ 县人民法院
“

司法

为 民
”

简化程序所推出的具体举措 。

“

立案审批表
”

由立案法官负责填写
，
载明 了当事人 、诉讼请求的基

本情况以及审査意见 ，并有立案庭领导
“

同意立案
”

的批示 。 该表在程序

意义上最重要的是立案时间和立案编号这两项 。 前者关系到审限 ，
三个

月或六个月 的审限是从立案次 日开始起算 后者意味着
一案一号 ， 编

立案号＠后 ，该案件有了正式指称编号 ，类似身份证号 ，从此有迹可寻 。

“

受理案件通知书
”

会再次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 ，告知其权利和义

务 ，

？并对相关事宜 （如诉讼收费 ）做出说明 。

“

开庭传票
”

的重要内容则是标明具体开庭 日期 。 庭审排期 由立

案庭负责 ，是法院实行
“

立审分离
”

的突出标志 ， 目 的在于防止法官垄

断案件审理 ，甚至出现私 自 收案情况 。 与
“

开庭传票
”

相应 ， 立案庭还

有开庭备案的
“

排案表
”

，注明案件即将开庭的 日 期 。 虽然有 了开庭 日

期 ，但此时还不知道将 由哪位法官来具体审理 。 Ｇ 法官解释说 ：

“

开庭

的表
，
是在原告缴纳诉讼费之后 ，排案表就出来了 ，

上面时间 、地点都

有
，
方便当事人知道开庭 日期 。 但是上面还没有法官名字 ，免得当事人

活动影响中立 。 偶尔会改时间 、地点的 ， 电话通知当事人。

”

① 依《民事诉讼法 》 （２０ １２
〉
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 ， 符合起诉 条件的 ，应 当 在七 曰 内 立案 ，并

通知 当事人。 在基雇司 法实践 中 ，

一 审民事案件一般在接收齐全起诉材料的当 日 审查并

决定是否立案 ，
需要合议的才延至 ７ 日 内

。 最 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

问题的规定 》 ，
简称 《登记立案规定 》 （

２０ １５
）
也强调 了 这一要求 。

② 根据《Ａ 县人民法院审判 流程管理规程 》 第 五十 三条规定 ：
（
一

） 民商事 案件适 用 简 易 程

序 审理的
，
应 当从立案之 曰起 ３ 个月 内审结

； （
二

）
民商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 的 ，

应 当

从立案之 Ｂ 起 ６ 个月 内 审结 。

③ 在法律居面上 ，

提交到法院而未取得案号的 糾 纷并没有转变为程序之
“

案
”

。

④ 参见 《民事诉讼法》 （２０ １２ ）第
一百二十六条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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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纠纷格式化 ：立案过程中的纠纷转化研究

综上所述 ，
通过原告提供形式化的材料与法院反馈文牍化的表格 ，

纠纷以案卷形式被进一步包装起来 。 每一件纠纷都存留一份案卷 ，
内

含纠纷的立案编号 、立案时间 、开庭 日期等数字化管理信息 ，
以及起诉

状 、审批表 、通知书 、传票等司法文书 。 案卷的建立是在保留 纠纷处理

的痕迹 ，它使纠纷处理符合司法程序的要求 ，
显得标准化 、规范化 、法律

化 ； 同时也是
一

份备案 ，
用来应对 日 后可能出现的程序审査 。

“

法律对

案件程序 、实体 、证据的合法性要求 ，最终落实为案卷制作的合法性要

求 ， 因为这些要求实现的证据还要到卷宗 中去寻找
”

（ 赵晓力 ，
１９９７

：

５３８ ） 。 这种
“

案卷制作、修饰形式
”

的实践技术 （郑戈 ，
１９９ ７

：
５４３ ） ，过去

常在庭审后的阶段被注意到 ，如完善案件卷宗内容 ，补齐材料 ，修饰后

将涉案的全部诉讼文书编序排列 ，
然后装订成册 （ 丁卫 ，

２０ １４
） 。 而本

文专门从立案过程 ，从立案
一端来剖析

“

案卷制作术＇分析前置、延伸

验证案卷形式与文牍制作的重要性 。

上文曾将经
“

内部过滤
”

后的纠纷比喻为成品酒 ，进人
“

外部包装
”

阶段后 ，形式化的材料是将成品酒用瓶子灌装
“

成形
”

；
文牍化的表格

则是将瓶装酒又加上精美的盒子外包装 ，并打上生产 日期 （ 立案时间 ）

与查询码 （立案编号 ） 。 这样 ，从原酒
一

成品酒
一

瓶装酒
一

精装酒 （ 见

下图 ） ，纠纷（ 原酒 ）正式以案件 （精装酒 ） 的面 目登上了司法工厂 ，它等

待的是被移送到另外一个空间 （法庭 ）处理 。

纠纷原态一？ 内部过滤一？ 外部包装一？ 案件

原酒一？ 成品酒一？ 瓶装酒一？ 精装酒

纠纷转化过程的类比

五 、结论与讨论

尽管通向法律的大门是敞开着的 ，但是门旁站着威严的守门人 ，只

有经过一道道的审核 、批准 ，才能获得通行 ，求见到法律的真面容 （ 博

西格诺 ，
２００７

） 。 通过对基层法院立案程序流程及其实践逻辑的剖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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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力图揭示纠纷转化为案件的一般模式与过程 ，发现生活世界里 日

常化的纠纷经历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才能够转化为案件被纳入司法程序 。
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是本文尝试提出 的概念 ，指提交到法院的纠纷在立案过

程中被按照司法程序要求进行过滤 （ 含勾调 ） 、 包装等 ，

以最终符合司

法案件的
“

格式
”

。 这一从立案角度来概括纠纷如何转化为司法案件

的全过程可称为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，其内涵包括对纠纷的定性 、命名 、形式

化与文牍化等 ，并具体呈现为
“

内部过滤
”

与
“

外部包装
”

两大阶段 ，形

成了
“

过滤４装
”

机制 。

（

一

） 纠纷格式化内涵讨论

在
“

内部过滤
”

阶段 ， 纠纷的定性是对纠纷可审判性的界定 ， 法律

规定与政治社会稳定的考量同时介人 ，使民众由此感受到法律效力的

范围和司法体系的观念 ，并体现出司法实践中特定的权力关系与 司法

运作的内在逻辑之间的竞争 。 上述政法逻辑下的审査立案制度将大量

的纠纷排除在法院之外 ，限制 了当事人的诉权 ，是
“

立案难
”

的一大症

结所在 。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背景下 ，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 开始推行

的
“

登记立案
”

制度 ，专 门指出禁止在法律规定之外设定受理条件 ， 全

面清理和废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
“

土政策
”

。

① 不过 ，登记制并不

是简单降低起诉门槛 ，而是将重点放在对起诉内容的形式审査 ，
依然注

重司法
“

格式
”

。

一方面 ， 对提交到法院的纠纷的形式审查 ， 依然强调

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，对不符合规定的会予以释明
，

？同时更强调

法律不受其他因素干涉 ，要求法院更纯粹地以法律 、司法要求来
“

格式

化
”

过滤纠纷 ；另一方面 ，针对纠纷的复杂性 ， 《立案登记意见》 （
２０ １５ ） 、

《登记立案规定》 （
２０ １ ５

） 均明确 了不予登记立案的纠纷类型 ，

？尤其是

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纠纷 ，这表明登记立案并不意味着让法院全盘

接受纠纷 。 立案改革也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法院对于立案的审查 ，
而是

要求法院将先前非公开的案前审査纳人到正当程序 中 ，在立案阶段给

予当事人以充分的程序保障 （许尚豪、欧元捷 ，
２０ １５

） 。

而纠纷的命名 （案 由 ） 表现出
一

种在 日 常的司法实践中 因解释而

① 参见最 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人民法 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 革的意见 》 ，
简 称《立案登记 意见 》

（
２０ １ ５ ） 。

② 参见 《登记立案规定》 （
２０ １５ ）第二条 。

③ 参见 《立案登记意见》 （
２０１ ５ ） 中的

“

立案登记 范围
”

、《登记立案规定 》 （ ２０ １５ ） 第十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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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化
“

事实
”

以及
“

事实
”

的来源 ，案 由解释权与案 由决

定权并不统一 ，
案 由 的多元解释借助语言力量成为法院管理 、掌控纠纷

的重要方式 。 在基层法院 ， 由于当事人在法律意识 、法律知识 、 诉讼能

力与经验上的不足 ，导致其 自身往往难以 确定或选择合适的案由来立

案 。 此时 ，
立案法官对各类案 由的解释

，
会对当事人确定案 由起到极大

的影响 。
一方面法官需为

“

司法为民
”

提供必要的指导与释明 ，另一方

面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则是司法的要求 。 为符合司法案件的案 由
“

格

式
”

，实践中案由调整的张力表现为当事人将纠纷提交到法院 ，希求法

律来解决纠纷 ，但这些纠纷是否适合司法途径解决、是否
“

可诉
”

，则需

要在法律的规则和概念体系 中来理解与评价 。 经历了定性与命名 ，纠

纷在性质上转化为了
“

案件
”

。 对这一
“

内部过滤
”

过程 ，本文以原酒过

滤与勾调为成品酒做类比 ，
ｇ卩经历司法过滤与勾调 ，

纠纷出现了微妙的

司法酿造转变 。

在
“

外部包装
”

阶段 ， 纠纷的形式化体现为对起诉状撰写 、证据与

身份材料准备的关注 。 成形后的起诉状展示了案件的结构 ，反映诉讼
’

请求 ，
甚至指 向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 ，但案件的结构有时会与原告的经

历及纠纷的社会事实存在
一定差距 。 起诉状中纠纷样态撰写的要点在

于符合司法案件的
“

格式
”

要求 ， 同时为了将 日常问题
“

格式化
”

为专门

的 、从生活世界经验情境中抽象出来的法律构造 ，
证据作为法律世界的

通行证将发挥关键作用 ，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与民众 日常性的行为方

式等张力不断展开 。 而身份材料的准备 ，需明确被告信息 以满足案件
“

格式
”

要求 。 可见 ，对原告来说 ，
纠纷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起诉状记载

形式 、证据 、身份材料等的
“

格式化
”

准备才能转化为案件 。 那些不符

合转化 、转译条件的纠纷将无法包装成形为案件 。

而纠纷的文赎化则是法院通过
一

系列表格制作与装帧 ，
使纠纷最

终以 司法案卷的格式得以展示 。 其中 ，

“

立案审批表
”

在程序意义上明

确立案时间和立案编号 ；

“

受理案件通知书
”

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 ，告

知其权利和义务 ；

“

开庭传票
”

与
“

排案表
”

则标示案件即将开庭的 日

期 。 通过上述表格的包装 ，每
一

件纠纷都对应一份案卷 ， 内含纠纷的立

案编号 、立案时间 、开庭 日期等数字化管理信息 ， 以及起诉状、审批表 、通

知书 、传票等司法文书 。 此时的纠纷已纳入数字化管理 ，且有多项司法

文书为支撑 ，在精美的案卷外包装上还打上了生产 日 期与査询码 ，
面 目

一

新。 立案中的案卷制作 ，使纠纷有可见的文本形式展示 ，如同精装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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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精美包装一般 ，它使纠纷转化为案件的
“

格式化
”

过程得以最终完成 。

不难看出 ，纠纷格式化两大阶段的每
一步都是为了保障程序正义

而设计 ，操作虽有点麻烦 ，但立案法官都乐于接受 ，
因为这种程序化的

操作 ，既能减轻应对纠纷时的多方压力
，
也能分散所要承担的责任 。 只

要按照程序来
“

格式化
”

纠纷
，
在

“

过滤
一

包装
”

机制之下的立案结果就

合乎 司法程序的要求 。 在这一
“

格式化
”

过程中 ，法律成为行动的限制

条件之一 ，限制了各方选择行动策略的可能性 （郑戈 ，
１９９７

） 。 也就是

说 ，有些纠纷具备法律意涵及审理价值 ，可通过法院予以解决 ，而有些

纠纷则与法律关系相去甚远 （如情感问题 ） ，
与司法难以对接 。 立案过

程对纠纷是否 以及如何符合司法格式进行把关 ，让符合案件资格的纠

纷得 以转化进入司法解纠途径 。

（二 ）纠纷格式化外延讨论

纠纷格式化的外延可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比较来管窥 ， 以勾 画该概

念的解释边界 。

首先 ，关于纠纷转化 。 上文所述纠纷
“

过程论
”

与
“

意义论
”

代表了

纠纷转化既有研究的两大进路 。 其中 ，纠纷
“

过程论
”

意识到纠纷有不

同的转化阶段 ，但并没有进
一步关注求助于司法的纠纷之后的状态 。

本文接续纠纷
“

过程论
”

思路
， 力求递进补空 ，

立足于司法程序的立案

过程 ，从
“

立案
”

角度来剖析纠纷如何转化为司法案件 ，重点阐述了
“

过

滤一包装
”

纠纷转化机制 ，并尝试将转化全过程概括为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。

纠纷
“

意义论
”

提出 了
“

问题解释
”

与
“

案件解释
”

的分野 ，
两者间的竞

争将决定纠纷的性质与状态 （ 梅丽 ，
２００７ ） ， 但其研究着眼于纠纷只有

被解释为案件才能被准许立案 ，
进入司法程序 。 本文的研究没有限于

对纠纷本身的意义解释 ， 而尝试进一步指涉案件的法律
“

案 由
”

解释 。

即纠纷被准许立案后 ，案由 的多元解释需借助法律知识与语言的力量 ，

导致案 由解释权与案 由决定权并不统
一

。 基层法院的立案法官因为具

备专业知识而获得了 

“

案由解释权
”

，
而当事人的

“

案由决定权
”

这
一

法

律权利则因其缺乏法律知识与经验常常无法实现 。

其次 ，关于立案过程 。 在纠纷转化视野中 突出
“

立案
”

的重要性 ，

而针对
“

立案
”

过程的研究是本文的重点 。 上文述及的
“

金字塔
”

模型、

“

宝塔
”

模型 、纠纷震荡及漏斗效应等提醒在研究纠纷转化过程时 ，需

注意与纠纷解决过程相区别 ，需注意那些被带到法院的纠纷并不会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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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地转化为案件 。 纠纷要转化为案件 ，立案过程是关键
，
否则纠纷的转

化将出现
“

空 白
”

或
“

断裂
”

。 但在立案实践逻辑这
一关键问题节点上 ，

法学界主流的规范性研究进路却缺乏细致详细的实证资料分析 ，而法

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分散 ，涉及组织 、观念、语言等诸方面 。 本文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的研究 ，集 中尝试回应了立案实践逻辑的两大关键问

题 ，

一

是立案机制是什么 ，尝试提出 了纠纷转化的
“

过滤一包装
”

机制 。

此前有关立案的代表性研究 （ 张卫平 ，
２００９

；傅郁林 ，
２０ １ １

） ，集中于论

述我国立案难 （包括
“

审查
”

） 的法理性问题 ，较少关注立案过程内在的

实践机制 。 二是立案机制如何运转 ，
本文就纠纷的定性 、命名 、形式化

与文牍化等过程 ，
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多重互动进行了较为细致

的描述与解释 。 此前相关的法社会学研究很少有从
“

立案
”
一端来窥

视司法全貌的研究 。 因此本文尝试填补这
一

空 白 。

概言之 ，对于本文开篇提出的
“

那些被提交到法院的纠纷是否 自

然地就成了案件
”

这
一经典问题

，
纠纷

“

过程论
”

与
“

意义论
”

，
以及颇具

代表性的既有立案研究 中的 回答是较为模糊或分散的 ， 而本文
“

纠纷

格式化
”

的研究尝试明晰这一问题 ，并解释相应的过程与机制 。

第三 ，关于
“

甩干
”

机制 。

“

甩干
”

机制对司法过程的解释力对本文

很有启发 ，但通过本文的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研究希望至少对之有如下三点

补充 ：

一是在研究对象上 ，

“

甩干
”

机制主要是在诉讼程序开始前非公

开 、非正式地发挥作用 ， 并贯穿审理过程直至判决生成 （ 刘正强
，

２０１４ ） 。 对这
一

机制的研究基于诉讼的全程序 ，并不突出
“

立案过程
”

这一关键的纠纷转化节点 ，而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着眼于立案程序 ， 目前专

事立案过程的法社会学研究尚不多见 ，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
“

甩干
”

机

制在立案程序中 的作用 。 二是在研究内容上 ，

“

甩干
”

机制研究以一桩

离婚案为基础 （刘正强 ，
２０ １４

） ，深刻分析了双方的礼俗关系纠葛 ，很少

涉及一般性纠纷的立案过程与法院 内部的工作机制 ，如法院程序化的

操作流程与分工体制 ，
案由 的命名过程等 ，
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研究补充了

这些方面的内容 。
三

，

“

甩干
”

及其辅助机制
“

熨平
”

主要描述的是
“

物

理
”

过程 ，而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研究对
“

内部过滤
”

阶段的分析包含有
“

物

理一化学
”

过程 ，
如经历司法勾调 ，类似原酒到成品酒 ，

纠纷在法律意

义的性质上得以转化 ； 同时
“

外部包装
”

阶段的形式化 （材料 ） 、文牍化

（表格 ）过程 ，进一步赋予纠纷本身更多
“

法律化
”

意涵 ，
经外部包装后

的纠纷在司法特质上较
“

甩干
”

之后更为丰富 （
ｅｎｒｉｃｈｉｔｍｏｒｅ

） ，更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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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特征 。 因此 ，纠纷 （ 原酒 ）转化为案件 （ 精装酒 ） ，
不仅仅是

“

甩干
”

，

紧跟推进的还有
“

勾调
”

、

“

包装
”

等 （ 内部 ） 过滤
一

（外部 ）包装
”

机制

因而更能解释立案过程中的纠纷转化 。 综上可见 ，

“

甩干
”

机制对完整

细致解释立案过程存在某些缺憾 。
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以及
“

过滤一包装
”

机制对立案过程的关注与阐释 ，有助于反思并细化 、补充、推进
“

甩干
”

机制在纠纷转化中 的解释力 。

（ 三 ）余论与研究局限

从纠纷到可审理案件并非简单的转化 ，这一过程还涉及能否将两

个不同类别的社会场域进行衔接的问题 （ 许尚豪 、欧元捷 ，
２０ １５

） 。 立

案在形式上是诉讼程序流程一个抽象的节点 ，在实质上 ，任何纠纷进人

国家司法系统之前 ，都必须经过立案这一步骤 ，
立案界限以 内是司法接

管的世界 ，在此之外则是社会或国家行政权力的范畴 （储卉娟 ，
２０ １２

） 。

立案对当事人是窗 口
，对于法院是关 口 。 法院只有处理具有可诉性的

纠纷才能充分发挥解纠功能 ，才可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，而这正

是通过司法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。

更进一步 ，在普通民众与司法程序互动方面 ，本文基于对整个立案

过程的细致分析 ，发现系统化的法律逻辑与 日常化的生活逻辑 、司法实

践行为与民众 日 常行为之间的冲突或隐或现 ，贯穿始终 。 哈贝 马斯所

言的
“

系统同生活世界的脱离
”

（
Ｈａｒｂｅｒｍａｓ

，
１ ９８４

：

１９６
） 在立案过程这

一场域有了新的现实注解 。 例如
，
虽然都将法院视为

“

讲理
”

的地方 ，

都遵循
“

摆事实 、讲道理
”

的原则 ，但法院所讲的
“

理
”

是法律条文所体

现的
“

理
”

，要求纠纷证据事实与法律条文之间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； 而

民众所说的
“

理
”

往往要宽泛得多 ，
不仅带有很强的地方性色彩 ，

而且

其与事实的对应关系也远不够严格 。 法律根据
“

法理
”

， 民众往往依据
“

公道
”

，
两者范畴不同 。 又如 ，在所追求的解纠 目标上 ，

虽然都追求公

平 ，
但法院追求的是针对具体事件和具体对象的公平 ，

民众则希望实现

综合性和相对连续的公平 ，是情理法三种公平逻辑的综合与平衡 （
王

汉生 、王迪 ，
２０ １２

） 。 再如 ，在立案使用的诉讼话语上 ，法院使用的是尽

可能规范化的 、中 立的 、明确的法律语言 。 而民众常表达出 非规范化

的 、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 、 笼统的 、充满道德评价的生活语言 。 上述内

容值得在今后基于庭审过程的研究中拓展深化 。

综上可见 ， 为了提出 案件 （ 立案 ） ， 需要将纠 纷建构为诉讼 （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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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） ，使之成为受司法规制的法律问题 （布迪厄 ，
１９９９

） 。 与此同时 ，法

律系统与人们在 日 常生活中进行沟通行动的
“

生活世界
”

形成了哈贝

马斯所谓的
“

断藕
”

关系 ，生活世界中 的行为逻辑很难再影响法律系

统本身的运作逻辑 。 在高度分化弁具有强烈 自 我维系倾 向 的法律系

统中 ，法律人所应用的语言和逻辑与普通民众在其 日 常社会生活 中

所应用的语言和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（刘思达
，
２００７ ） 。 因此 ，

正如哈贝

马斯所言 ，法律不仅具有规范性 ， 而且具有事实性 ， 法律的事实性以 ．

沟通时的条件为转移 。 在司法领域 ， 法律事实性和规范性之间的 内

在张力表现为法的确定性原则和对法的运用这两者之间 的张力 （ 哈

贝 马斯 ，
２００３ ） 。 正是这种

“

张力
”

既保证了法律世界既规范着生活世

界 ，
又能从紧张中汲取生活世界的基本要素 ， 既不让法律世界脱离生

活 ，同时又在生活世界中彰显 （
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

） 规范 ，让二者保持一种互为

制约 、互为限度的关系 。

本文对立案过程的研究试图深化对纠纷转化复杂性的理解 ，但也

存在不少局限 。 第一
，
关注立案过程 ，可能过于注重立案细节而导致对

司法实践全过程的整体把握不够 。 第二 ，
本研究尝试在纠纷转化 、纠纷

解决的双重视野下凸显立案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，但反过来以立案过程

的经验研究来回应纠纷转化 、纠纷解决的多种理论
，
针对性显得有些分

散 。 第三 ，本研究尝试提出
“

纠纷格式化
”

以统领论证、论述立案过程

中的纠纷转化过程 ，虽然提出了该概念的定义 、内涵 、外延比较等方面 ，

但概念的打磨还是存在某些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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